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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小河流治理工程初步设计指导意见 

  

一、总则 

（一）根据水利部、财政部印发的《全国重点地区中小

河流近期治理建设规划》和《全国中小河流治理项目和资金

管理办法》，为指导全国中小河流治理工程初步设计工作，

科学规划工程布局，合理确定治理方案，规范主要设计内容

和标准，提高设计工作质量，提出本指导意见。 

（二）本指导意见所指中小河流是流域面积在200至3000

平方公里的河流。 

（三）中小河流治理工程初步设计应参照现行有关规范

及《初步设计报告编制规程》规定的内容和深度要求，结合

本指导意见，开展初步设计报告编制工作。应按照质量管理

体系的要求认真做好各设计环节质量控制，确保设计成果质

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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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设计中应加强基础资料的收集、整理和分析，认

真开展必要的现场调查和勘测等工作；重视水文分析、河流

冲淤演变及河势变化分析，加强整治河宽和堤距的分析论

证；优化施工组织设计方案，做好土方挖填平衡，减少弃渣

占地，并根据加快中小河流治理的原则择优确定施工工期。 

（五）工程建设内容要避免与市政园林建设相混淆，生

态措施只能放在护岸、护坡、堤防等河道治理工程上，不用

于绿化、靓化等市政园林工程。河道治理工程与市政、园林

工程结合实施的项目，应分别列出其工程量和投资，明确资

金来源。 

（六）中小河流治理中涉及到的占地和移民安置、交通

桥梁、环境影响等问题，应按照相关规定并结合各省（区、

市）具体情况，做好相应工作。 

二、水文 

（一）应收集和整理本流域和相邻流域的水文站、雨量

站的实测系列资料，收集省区的暴雨查算手册或水文图集，

收集以往河道治理规划设计中设计洪水的计算方法和成果，

并加强河道特征和洪水特性分析。 

（二）参照《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洪水计算规范》

（SL44-2006），结合具体资料情况，选择合适的设计洪水计

算方法。当工程地址及上、下游附近有较长实测洪水流量资

料时，可优先采用频率分析计算方法，直接推求设计洪水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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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工程地址及上、下游实测洪水资料短缺时，可根据经审批

的省区的暴雨洪水计算方法，由设计暴雨推求设计洪水。 

（三）应根据类似地区或相邻河流的设计洪水成果，以

及治理河段的历史洪水调查分析成果等资料，对采用的设计

洪水成果进行合理性分析。 

（四）涉及排涝工程的，应根据相关规划和涝区自然地

理条件、经济社会情况合理确定排涝原则和标准，划分排涝

分区，进行排涝水文计算。 

（五）对部分多泥沙中小河流，应进行泥沙分析计算，

分析河床淤积演变情况。 

三、工程地质 

（一）中小型河流治理工程地质勘察工作可以参照《堤

防工程地质勘察规程》（SL 188-2005）和《中小型水利水电

工程地质勘察规范》（SL 55-2005）中的相关要求。鉴于全

国中小河流分布地域广泛，不同区域的河流其工程地质条件

相差较大，河流治理工程的侧重点亦有所不同，工程地质勘

察需要结合工程实际区别对待。 

（二）中小河流堤防工程应按已建堤防工程和新建堤防

工程分段分类进行工程地质评价，明确主要工程地质问题，

提出处理措施的建议。新建堤防工程需对比较线路作出相应

的工程地质评价。岩土体物理力学地质建议参数可结合本工

程区的地质特点、代表性试验和已建工程经验，采用工程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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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法分段提出。存在堤基渗漏问题的堤段，应通过工程地质

勘察（已建堤防工程的勘察重点在险工险段区），明确堤基

渗漏的性质，分析研究正常运行工况下堤基是否产生渗透破

坏，工程措施的建议宜按“允许渗漏但不允许渗透破坏”的

原则提出。堤基垂直防渗应谨慎采用。 

（三）护岸工程应根据工程型式，从岸坡地质结构、河

势水流状态、岸坡地下水等条件进行工程地质勘察和评价。

重力式护岸工程的重点在地基稳定，斜坡式护岸工程的重点

在岸坡地质结构的稳定性评价；两类护岸工程均应根据河势

水流条件考虑冲刷深度。 

对地震动参数大于等于0.10g 且存在可液化土层的工程

地基，应根据实际地质条件评价地震液化的可能性并提出处

理措施的建议。 

（四）河道疏浚工程地质评价的重点是河道挖深或拓宽

后改变了原始河流岸坡稳定条件，在水流冲刷浪蚀作用下可

能存在岸坡稳定和岸坡再造问题，应根据岸坡岩土体性质、

地质结构、抗冲性能等来考虑，地质建议的岸坡坡度应是地

质结构上的稳定岸坡坡度，并参考现状稳定边坡坡比值，当

不能保证稳定岸坡成型时宜适当考虑相应的工程措施。 

（五）穿堤建筑物地质评价的重点是地基渗透破坏和沉

降变形等问题评价，规模较小的穿堤建筑物可结合堤防工程

一并勘察，规模较大（如50m
3
/s以上）的涵闸工程应按单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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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实施工程地质勘察。 

(六)堤防工程填筑料一般按就地取材的原则考虑，应重

点勘察评价料源的质量和储量。 

四、治理方案与规模 

（一）应分河段分析河道、堤防和建筑物工程现状以及

存在的主要问题、河道现状安全泄量及其标准，研究明确本

项目的建设任务、治理原则和治理范围。确需对规划阶段确

定的工程治理范围和建设规模进行适当调整的，应进行充分

论证和说明。 

（二）依据《防洪标准》（GB50201－94），结合河道洪涝

灾害特点和防护区经济社会发展需求，根据保护的对象和范

围，统筹考虑本河流治理对下游的防洪影响，与流域区域防

洪标准相协调，合理确定防洪、除涝标准。需要提高标准

的，应进行充分论证。  

（三）以不侵占河道行洪通道为原则，合理确定治理河

段的治导线（河岸线、防洪堤线等）。 

（四）应明确河道设计水面线推算的方法、采用参数和

主要成果。对干支流洪水、河湖洪水相互顶托的河段，应分

析洪水组合和遭遇情况，进行不同遭遇组合的水面线推算，

以外包线作为设计的依据。应重视历史洪水水面线及常遇水

面线的调查与测量，作为水面线计算的主要依据之一。 

（五）经复核河道断面不能满足行洪能力要求时，应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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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考虑流域特点、地形地质条件、施工条件、环境影响、工

程占地、工程量及投资等因素，兼顾水资源利用、环境保护，

对新建（改建）堤防、现有堤防加固扩建、河道清淤疏浚、

堤防与疏浚工程结合等河道整治方案进行技术经济比选，提

出经济合理的河道整治方案。山区河流治理一般不宜新建堤

防。 

（六）在河道断面满足行洪能力要求的情况下，堤防工

程原则上以原有堤防除险加固为主，尽量维持原堤线及堤

距。原堤距不满足河道行洪要求的，经分析论证后堤防可适

当退建；现有堤防不得向河滩地进建，不得缩窄河道行洪断

面。 

确需新建（改建）堤防的，堤线选择应按照治导线要求，

综合考虑堤线顺直、与上下游协调、与原有堤防平顺衔接等

因素，尽量兼顾两岸城乡规划、生产布局和群众利益，经技

术经济比选确定。不得将近岸河滩地和低洼地纳入堤防保护

范围，维护好现有行洪通道和洪水滞蓄场所。 

（七）新建堤防应统筹考虑防护区的排水要求，根据排

涝分区和排涝标准，在排水方案论证的基础上，合理确定穿

堤建筑物的布置、型式和规模；加固堤防涉及的穿堤建筑物，

应根据建筑物现状情况，可采取接长加固、拆除重建等处理

措施。 

（八）对迎流顶冲可能发生冲刷破坏的堤岸，可采取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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坡护岸措施。护岸工程原则上应采取平顺护岸形式，并与周

围环境相协调，安全实用，便于维护，生态亲水，应避免对

河道自然面貌和生态环境的破坏。 

（九）淤积严重或行洪能力不满足规划要求的河道，经

比选后采取河道清淤疏浚、卡口河段拓宽切滩等措施，以恢

复或提高河道行洪、排水能力；对多沙河道应分析疏浚回淤

的可能性，预测、评价疏浚工程效果。 

（十）在治理方案分析论证的基础上，复核确定本项目

工程建设内容和规模。 

五、工程布置及建筑物 

（一）建筑物级别 

1、堤防工程级别划分应按《防洪标准》（GB50201-94）

和《堤防工程设计规范》（GB50286-98）规定执行，一般为4

级或5级堤防。提高或降低堤防工程级别时，应充分论证。 

2、穿堤建筑物（涵管、涵闸、泵站等）的建筑物级别不

应低于所在堤防工程级别。防洪墙的建筑物级别应与相应堤

防级别相同。具有通航、交通等功能的建筑物，应同时满足

相关行业标准。 

3、中小河流堤防工程一般可不进行抗震设计；对工程场

地地震基本烈度为7度及以上的重要防洪墙及穿堤建筑物应

按照《水工建筑物抗震设计规范》（SL203-97）的规定进行

抗震设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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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堤防工程 

1、一般原则 

（1）堤防工程设计应遵照《堤防工程设计规范》

（GB50286-98）规定执行。 

（2）堤防工程的堤顶超高值根据规范计算确定，一般不

宜大于1.0m。堤顶道路宽度可结合防汛和管理要求合理确

定，一般不大于4.0m，堤顶道路路面结构宜采用泥结碎石型

式。 

2、堤防加固 

（1）对未达标的堤防，应根据现行规范要求复核堤顶高

程、堤身和堤基的抗滑及渗透稳定性。 

（2）现状堤坡稳定性不满足要求时，可根据建材、占地、

交通和地形条件等因素，综合分析放缓边坡、加高培厚等方

案，合理确定堤防边坡加固型式。拆迁量较大的堤段，经综

合比较选择加高防洪墙、增设防浪墙或结合路面加高方式。 

（3）堤身、堤基隐患处理，应在综合分析堤身填筑质量、

堤基地层结构、历史险情等资料的基础上，经综合比选后，

选择合理的除险加固措施。对堤身填筑质量差、散浸、渗漏

等堤身隐患，应综合比较堤身灌浆、土工膜、搅拌桩、冲抓

套井粘土回填以及加设下游反滤排水等方案，选定经济合理

的处理措施；对堤基渗透破坏情况，可根据地层结构、险情

情况，结合必要的渗透稳定分析，可采用堤后盖重结合排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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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垂直截渗型式；对堤防背水侧坑塘，结合堤基渗透稳定分

析，可采取填塘固基措施。 

3、新建堤防 

（1）对新建堤防，应根据河道整治和防洪要求，经过比

选，合理选定堤线和堤距布置。 

（2）根据河道行洪断面、地形地质条件、当地材料以及

占地情况，合理确定堤防结构型式。受地形条件或已建建筑

物限制、拆迁量大的河段，可采用防洪墙等型式。 

（3）土堤设计应根据筑堤材料物理力学特性，经抗滑及

渗透稳定分析后，合理确定断面结构型式，并提出填筑材料

质量要求及填筑标准要求。 

（4）防洪墙设计应对重力式、衡重式、悬臂式等结构型

式进行技术经济综合比选；应计算防洪墙稳定、地基应力及

结构应力。 

（三）护坡和护岸工程 

1、中小河流堤防护坡型式宜与自然和谐，除必须采用硬

护坡的堤段外，可采用水泥土、草皮护坡型式。背水侧可采

用草皮护坡。 

2、对崩岸、塌岸、迎流顶冲、淘刷严重堤段，应采取必

要的护岸措施。 

（1）护岸型式宜优先选用坡式护岸。受地形条件或两岸

建筑物限制时可采用墙式护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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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护岸工程上部护坡措施应进行综合比选后确定。有

生态、环境要求的城镇段堤防，经论证后常水位以上可采用

生态型硬护坡或框格草皮护坡。上部护坡顶部高程应超过设

计洪水位0.5m。  

（3）护岸工程下部护脚措施可根据水流条件、河势条件、

材料来源等，选用抛投体、沉枕或沉排等方式。护脚顶部可

设置枯水平台，枯水平台顶部高程高于设计枯水位0.5～

1.0m，滩岸护坡顶部高程宜与滩面相平或稍高于滩面高程。 

（四）清淤疏浚与清障工程 

1、应根据河道整治工程总体布局，结合河道治导线确定

疏挖范围。疏挖后应使河槽与河岸保持稳定，满足边坡稳定

的要求。 

2、河道需扩挖时，应沿滩地较宽的一侧或沿凸岸扩挖，

并尽可能使河线顺直。疏挖段的进、出口处应与原河道渐变

连接。未经充分论证，不宜改变整治河段的河道比降。 

3、应根据当地地形地质条件、环境条件等合理选择排泥

场地，并尽量采用环保型清淤疏浚方式。 

4、应对河道内垃圾及支堤（交通堤）等碍洪构筑物进行

清除。 

（五）穿堤建筑物 

1、应根据堤防现状、险情情况和质量检测成果分析，对

穿堤建筑物进行加固、改造或拆除重建。必要时，可对现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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穿堤建筑物进行封堵、合并。根据防洪排涝需要，经论证，

可配套新建部分穿堤建筑物。 

2、新建穿堤建筑物选址及施工方法等需结合排涝要求、

河道整治情况及堤防现状，经综合比选确定。 

3、新建穿堤涵管、涵闸基础承载力不满足要求时，应对

夯实、换填、人工复合堤基等加固措施进行技术经济比选，

采用桩基时应进行充分论证。建筑物基础不满足渗透稳定要

求时，可调整基础结构或采取水平或垂直防渗透破坏措施。 

4、现有跨河闸、坝、桥等跨河建筑物，对影响堤防安全

和对河道过流能力有较大影响的可结合河道治理方案采取

必要的处理措施。 

六、工程管理 

（一）应明确工程建设管理要求。要按照以县为单位打

捆组建项目法人的原则，明确项目法人，按有关规定提出建

设管理的各项要求。  

（二）应提出工程管理要求。落实人员编制，明确管理

范围、任务和职责，落实管理运行费用来源。所治理河道已

有管理机构的，工程建成后原则上应由原河道管理机构管

理，不再设置新的管理机构。 

（三）对堤防加固工程、护岸工程和河道疏浚工程原则

上不新征管理用地，对新建堤防根据堤防级别和相关规范设

置护堤地。护堤地宽度应从严控制，以减少占地和投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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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设计概算 

（一）中小河流治理要从严控制投资，工程设计概算原

则上采用地方标准。 

（二）以编制年作为编制设计概算的价格水平年。 

（三）基础单价的编制应满足编制规定、工程设计的要

求。在满足质量、供应能力的前提下，就近选取主要材料的

供应地。按照工程设计确定的供应方式，合理计算主要材料

价格。 

（四）为合理编制工程投资，主要材料钢筋、水泥、油

料应限价进入工程单价，主要材料预算价格与限价的价差计

取税金后列入工程单价表中，并单独出项。地方有限价标准

的，执行地方标准；地方无限价标准的，参照以下限价标准

执行：钢筋3000元/吨，水泥300元/吨，汽油3600元/吨，柴

油3500元/吨。 

（五）工程单价应按照全国中小河流治理规划内相关要

求并结合中小河流治理的特点，按照合理、经济的方法编制。 

（六）按照工程设计合理确定工程项目，严格控制管理

房屋、通信、监视、监控、交通等设备、设施的标准及投资。 

（七）独立费用中不再计列生产准备费、定额编制管理

费、工程质量监督费等项独立费用。按照国家现行有关规定

计算工程建设监理费、勘察设计费。 

（八）工程征地移民、环境保护与水土保持工程投资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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纳入工程总概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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